
 

 

國立成功大學受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本校為辦理受贈收入，依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」第三條、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

管理及監督辦法」第三條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受贈收入，係指本校無償收受動產、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、或債務之

減少，包含現金、有價證券、固定資產、無形資產等。 

三、本校受贈收入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，未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，由學校統籌運用；指定用途之受贈

收入，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。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用途現金(含支票、匯款)受贈收入，

應提撥至少 5%以上行政管理費。但特殊情形，經校長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受贈收入為現金時，應確實交付本校收受；為現金以外者(動產、不動產、有價證券、權利等)，

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，由資產管理組依程序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指定主管機關。屬不

動產者，應確實點交，並由資產管理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。受贈收入於收取現金或辦妥產權移

轉登記後始可開立捐贈收據或證明。 

五、本校辦理受贈收入業務，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。 

六、本校對熱心捐贈者，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「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」予以適當之獎勵。 

七、本要點未指定用途之受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，在不違反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相

關規定下，並得作下列用途： 

(一)本校學校人員人事費支應原則（下稱人事費支應原則）第三點第一款之編制內教師，本薪 (年

功薪)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。 

(二)本校人事費支應原則第五點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，聘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。 

(三)本校人事費支應原則第四點第七款至第十款及第十七款規定，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、學術單

位或教職員工個人給與經費或工作酬勞。 

(四)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。 

(五)支應本校學術研究、國際交流或教職員因公派員出國之事項。 

(六)支應本校學生國內外交流、補助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及學生之其他相關需求。 

(七)增購、汰換或租賃公務車輛。 

(八)支應學校之新興及修繕工程。 

(九)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，或其他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。 

(十)其他有助於校務發展，並經 校長核可者之支出。 

八、本校接受捐贈案件以財務處為窗口，接受捐贈表及作業程序另訂之。受贈收入之收支須有合法憑

證，設置專帳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。 

九、本校受贈收入之收支管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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